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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行政］

行政法域

网络篡改评审专家名单行为的犯罪性质认定
□ 陈 伟 姚玉琳

《人民司法·应用》2026 年第 5期要目“被裁定减刑后”与“刑罚执行期间”之间的逻辑关系
□ 王明森

最高人民法院于 2016 年印发的
《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
律的规定》（以下简称 2016 年《规定》）
第三十三条明确，被判处有期徒刑的罪
犯被裁定减刑后，刑罚执行期间因故意
犯罪而数罪并罚时，经减刑裁定减去的
刑期不计入已经执行的刑期。此外，第
三十四条又规定罪犯被裁定减刑后，刑
罚执行期间因发现漏罪而数罪并罚的，
原减刑裁定自动失效。

司法实践中，有观点认为，上述条
文只适用于减刑裁定作出之后刑罚执
行完毕之前发现漏罪或又故意犯罪的
情形。若是在减刑裁定之前发现漏罪
或又故意犯罪的，原减刑裁定继续有
效。也有观点认为，只要在刑罚执行
期间被发现漏罪或是又故意犯罪，在
数罪并罚时原减刑裁定均应适用上述
规定。之所以出现认识分歧，主要原
因是对条文中“刑罚执行期间”与“被
裁定减刑后”之间的逻辑关系产生了
不同的解读，即“刑罚执行期间”是指
减刑裁定作出之后的剩余刑期，还是
指罪犯被判处的整个刑期。本文赞同
第二种观点。

首先，从与减刑相关的法律规范
的沿革发展来看，在减刑裁定作出之
前发现漏罪或又故意犯罪的，影响减

刑裁定的法律效力。最高人民法院于
1991 年印发的《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
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规定》（已失效）第八
条规定减刑裁定书送达前若发现罪犯有
违法犯罪行为且可能影响减刑的，应当
暂停宣告，进行复议。在上述规定中，虽
然只是暂停宣告减刑裁定书，但其司法
理念已然明示了减刑裁定生效之前发现
的不法行为对减刑裁定具有阻却效力。
1997 年刑法颁布实施之后，最高人民法
院又分别于 1997 年、2012 年印发了《关
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
规定》（均已失效），上述文件未涉及因漏
罪、故意犯罪和减刑之间的关系。但最
高人民法院在 2012 年答复部分高级人
民法院提出的关于罪犯在判决宣告以后
刑罚执行完毕以前因漏罪或者又犯新罪
数罪并罚时原减刑裁定应如何处理的请
示时明确了“罪犯被裁定减刑后，因被发
现漏罪或者又犯新罪而依法进行数罪并
罚时，经减刑裁定减去的刑期不计入已
经执行的刑期”。结合上述所提问题内
容和答复意见，只要在判决宣告以后刑
罚执行完毕以前发现漏罪或者又犯新
罪，在减刑裁定作出之后进行数罪并罚
时原减刑裁定减去的刑期均不计入已经
执行的刑期。虽然答复意见未明确减刑
裁定自动失效，但就法律效果而言，“减
去的刑期均不计入已经执行的刑期”相
当于否定了原减刑裁定的效力。就司法
理念来看，2012 年最高人民法院的答复
是对 1991 年文件内容的延续和扩展，那
么在情势没有发生根本变化的情况下，
2016 年《规定》在司法理念上当然应与
先前的规范性文件保持一致，即不应将
第三十三条、第三十四条中的“刑罚执行

期间”限制理解为减刑裁定作出之后的
剩余刑期。

其二，将“刑罚执行期间”理解为减
刑裁定之后的剩余刑期，不符合刑法规
范的现有表达习惯。期间，指的是从起
始时间点到截止时间点之间的时间跨
度。在刑法中，期间有多种表达方式 。
有的采用时间点与时间段的结合。例
如 刑 法 第 六 十 五 条 累 犯 规 定 的“ ……
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在五年以
内……”。有的是采用时间段的表述。
例如刑法第三十九条被判管制的罪犯的
义务与权利中规定的“在执行期间”和第
七十七条缓刑撤销中规定的“在缓刑考
验期限内”。此种表述方式中的期间一
般是通过裁判文书所确定的具体时长来
确定的。还有的是确定开始的时间点和
结束的时间点。例如刑法第七十条和第
七十一条规定的“判决宣告以后，刑罚执
行 完 毕 以 前 ，......”。 如 前 文 所 述 ，若
2016 年《规定》第三十三条和第三十四
条中的“刑罚执行期间”是指裁定减刑之
后的剩余刑期，那么为避免歧义，就应当
采用“罪犯被裁定减刑后，刑罚执行完毕
以前，因故意犯罪而数罪并罚”和“罪犯
被裁定减刑后，刑罚执行完毕以前，因发
现漏罪而数罪并罚”的表达方式。但文
本恰恰没有选择这样的表达方式。由此
也可推论出 2016 年《规定》第三十三条
和第三十四条中“刑罚执行期间”并非指
裁定减刑之后的剩余刑期。

其三，法律对某种情形已经作出了
明确的规定，那么当出现同种、同质情形
时，该法律规定同样对之适用。例如刑
法第七十条规定，在判决宣告以后，在刑
罚执行完毕以前，发现被判刑的罪犯在

判决宣告以前还有其他罪没有判决的，
应当数罪并罚。该刑法条文规定了发现
漏罪的时间应在判决宣告以后刑罚执行
完毕以前。司法实践中，在判决宣告之
前就已经发现罪犯尚有漏罪却未与所判
之罪同时处理的情况并不鲜见，在确定
刑罚时依然是将漏罪和已判决之罪进行
数罪并罚。据此分析，减刑裁定前发现
漏罪和减刑裁定后发现漏罪，两者的漏
罪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在社会危害性、主
观罪过以及处罚必要性等方面并无二
致，区别只在于发现的时间不同。是故，
若在减刑裁定后发现漏罪的，原减刑裁
定自动失效，那么在减刑裁定前就已经
发现漏罪的，原减刑裁定更应当自动失
效。至于又故意犯罪的罪犯，足以说明
其在行为时并无悔改意愿。减刑是对

“ 确 有 悔 改 表 现 ” 的 罪 犯 的 鼓 励 和 激
励，而“悔改表现”是以整个刑罚执行
期间作为考察对象的。当在减刑之后又
故意犯罪的，数罪并罚时经减刑裁定
减 去 的 刑 期 不 计 入 已 经 执 行 的 刑 期 ，
那么在减刑之前就故意犯罪的，数罪
并罚时经减刑裁定减去的刑期也不能
计入已经执行的刑期。否则，就会导
致同种情形不同处理的法律失衡结果。

对法条的理解，应当坚持文义理
解，但不能机械地理解文义，否则就
会人为地制造法律漏洞。通过上述讨
论，从法律规范的发展变化和文本表
达的习惯来看，2016 年 《规定》 第三
十三条、第三十四条中的“刑罚执行
期 间 ” 应 指 的 是 整 个 刑 罚 执 行 期 间 ；
从 法 理 分 析 ， 上 述 “ 刑 罚 执 行 期 间 ”
也不应限指裁定减刑之后的剩余刑期。

（作者单位：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

首席大法官述要
严格公正司法 持续提质增

效 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
供有力司法保障

张 军
特稿

人 民 法 院 民 商 事 审 判 年
度 报 告（2025）

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
特别策划司法服务保障“十五五”
之深化执破衔接问题研究

执破衔接机制的全流程优化
路径探索

——以广东省佛山法院的实
践为样本

黎健毅 周相聪
执破有机衔接背景下个人破

产制度的探索
——以浙江法院个人债务集

中清理为例
伍华红 王 劲

“执转破”案件审查体系的
二元建构

——以实体标准与程序流程
的协同适用为中心

徐岩岩 徐璐璐
执破衔接：法院内部执行与

破产部门协作机制优化路径
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人民法院课题组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

司法公正评价的认知偏差与
纠正 刘 力 刘志毅
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

《关于依法惩治水运物流领
域 侵 犯 财 产 犯 罪 的 指 导 意 见》
的理解与适用
周加海 喻海松 吴 笛 宋颐阳

专题研究
正确处理和解决共同犯罪案

件中并案、分案和另案处理的原
则和原理

樊崇义
共同犯罪案件分案审理研究

罗 涛
司法实务

涉 铁 路 工 程 纠 纷 疑 难 问 题
研究 杨才清 陈 瑗

执行担保的现状反思与规范
进路

唐国峰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件的协

同治理路径探析
——以山东省 L 县法院 10

起典型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件为
研究样本

邵伊非
司 法 裁 判 回 应 诉 讼 参 与 人

入 库 案 例 参 考 诉 求 的 失 序 与
规 范

徐冬然 凡振峰 卫婷婷
司法论坛

醉酒状态下开启自动驾驶的
归责困境及其纾解

陈小康 曹翊群 何 静
不法原因给付返还的类型与

请求权基础
吴香香

劳动者弃权行为效力的司法
认定 宋见宇
法院机关刊精选

京 津 冀 协 同 发 展 下 跨 行 政
区域法院执行案件交叉执行机
制研究

刘伟光 李子耀

为了达到网络篡改评审专家名单的
目的，行为人侵入招标、投标系统对项目
评审专家名单进行篡改，以此帮助投标
企业顺利中标并获得非法利益。该行为
方式背后的刑法规制，核心牵涉非法控
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罪与破坏计算机信息
系统罪之间的犯罪性质辨析，需要针对
该类型案件进行刑法适用的教义学分
析。基于此，应当从此类行为的定性争
议出发，梳理上述两罪名之间的关系，并
对背后涉及的刑法规范适用思路问题予
以厘清。

一、网络篡改评审专家名单行
为的定性争议

第 一 种 观 点 认 为 ，网 络 篡 改 评 审
专家名单的行为构成非法控制计算机
信 息 系 统 罪 。 行 为 人 违 反 招 标 投 标
法、《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条例》和《计算
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例》的规定，未
经 授 权 而 采 用 技 术 手 段 侵 入 招 标 、投
标 系 统 干 预 专 家 遴 选 机 制 ，该 行 为 并
未 破 坏 计 算 机 信 息 系 统 的 功 能 、数 据
或 者 应 用 程 序 ，而 是 通 过 控 制 计 算 机
来 干 扰 程 序 运 行 ，因 而 构 成 非 法 控 制
计算机信息系统罪。

第二种观点认为，网络篡改评审专
家名单的行为构成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
罪。行为人违反招标投标法、《网络数据
安全管理条例》和《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
保护条例》的规定，恶意篡改招标、投标
系统专家遴选功能，破坏系统预设的专
家遴选算法逻辑，致使计算机信息系统

的筛选功能丧失客观性，随机筛选的预
期公正价值难以发挥。由于该行为直接
导致评审机制运行失常，因而构成破坏
计算机信息系统罪。

第三种观点认为，网络篡改评审专
家名单的行为，同时构成非法控制计算
机信息系统罪与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
罪，属于想象竞合犯，并应择一重罪论
处。该行为既通过操纵系统权限改变了
系统的正常管理状态，又通过篡改评审
专家名单导致遴选功能紊乱，考虑到二
罪的保护法益存在差异，因而应作为想
象竞合犯处理。由于破坏计算机信息系
统罪的法定刑较重，应认定为破坏计算
机信息系统罪。

上 述 三 种 观 点 ，代 表 了 网 络 篡 改
评审专家名单行为之刑法规制的基本
分 析 路 径 。 其 中 ，第 一 种 观 点 着 眼 于
行 为 人 篡 改 名 单 背 后 的 操 纵 行 为 ；第
二种观点聚焦于行为人修改系统功能
的 破 坏 行 为 ；第 三 种 观 点 着 重 于 行 为
竞 合 的 罪 数 理 论 问 题 。 从 中 可 见 ，对
于网络篡改评审专家名单这一行为的
法 律 属 性 ，在 非 法 控 制 计 算 机 信 息 系
统罪和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之间的
分 歧 较 大 ，因 而 为 了 准 确 界 定 网 络 篡
改 评 审 专 家 名 单 行 为 的 性 质 ，需 要 厘
清二罪之间的关系。

二、网络篡改评审专家名单的
行为特质与关系辨析

对网络篡改评审专家名单行为进行
准确的司法定性，需要从非法控制计算
机信息系统罪与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
之间的本质差异和内在联系的双重维度
展开分析：其一，明确二罪之间的规范边
界：“非法控制”与“破坏”行为的本质为

何？需要首先厘清该问题，以理解两类
行为的核心特质。其二，辨析二罪之间
的竞合形态：二罪在法益保护、行为方
式、行为对象等方面的关系如何？然后
厘清是否存在罪数关系上的竞合情形，
从而解决罪数认定困境。

首先，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罪
的本质特征为未经授权或者超越授权
操纵计算机来实施特定行为。对于“非
法控制”行为的内涵，刑事立法以及司
法解释并未对其进行明确规定，但是通
过刑法教义学分析可以对其本质窥探
一二。“非法控制”包括了“非法”以及

“控制”两部分。所谓“非法”，是指未经
计算机信息系统所有人、管理人授权或
者超越授权的情形。所谓“控制”，是指
根据行为人的旨意来变更计算机程序
正常运行的行为。需要明确的是，“非
法控制”既不要求行为人对系统全部功
能形成事实上的支配状态，也不要求行
为人对于计算机信息系统形成公然排
他的客观情形。综上，“非法控制”行为
的本质在于缺失权限或者僭越权限，并
操纵全部或者部分计算机信息系统正
常运行的行为。

其次，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的本
质特征为损坏计算机数据、应用程序以
及系统功能，影响计算机信息系统运行
或者使其不能正常运行的行为。对于

“破坏”行为刑事立法作出了较为详细
的规定，根据行为对象的不同大致可以
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指对于系统功能的
删除、修改、增加、干扰行为，此类行为
要求造成计算机信息系统不能正常运
行；第二类是指对于数据和应用程序删
除、修 改、增 加 行 为 ，此 类 行 为 要 求 后
果严重；第三类是指制作、传播计算机
病毒等破坏性程序行为，此类行为要求

影响计算机系统正常运行。根据上述
三类破坏行为类型以及程度的要求可
知，所谓的“破坏”，是指对计算机信息
系统功能、数据、应用程序造成实质性
损坏，从而影响部分或者整体系统运行
的行为。

最后，二罪名之间为法条竞合关系
且为交叉竞合关系。其一，二罪的法益
保护具有同一性，都干扰了计算机信息
系统的正常运转。法益同一性是法条竞
合的实质判断标准：当一行为同时符合
不同犯罪的构成要件时，若数罪背后的
保护法益呈现同一性特征，那么一般认
为上述罪名系法条竞合关系。其二，二
罪在构成要件方面存在交叉关系，静态
层面的形式竞合客观存在，属于交叉型
法条竞合。由于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
统罪和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在行为方
式、行为对象、主观方面存在交叉，因而
这些特征决定了两罪符合法条竞合的具
体类型。在一行为同时符合上述两罪名
的情形下，根据交叉式竞合的适用类型，
基于罪刑均衡原则的实质价值考量，整
体上应当从一重罪论处。

三、网络篡改评审专家名单行
为的刑事规范适用

根据二罪之间的现实差异和竞合关
系，网络篡改评审专家名单行为的司法
认定可以构建如下递进式审查逻辑：首
先，判断是否违反招标投标法、《网络数
据安全管理条例》和《计算机信息系统安
全保护条例》等前置法的相关规定；其
次，判断行为的法律本质究竟是“控制操
纵行为”还是“实质破坏行为”；最后，若
该行为同时符合二罪的构成要件，则按
照交叉竞合的规则从一重罪论处。

首 先 ，从 前 置 法 违 反 的 角 度 来
说，网络篡改评审专家名单的行为构
成了对前置法的违反。从招投标秩
序维护层面来说，该行为违反了招标
投标法关于招标、投标评审委员会应
当客观、公正、公平履行职责以及评
标委员会成员的名单在中标结果确
定前应当保密的规定，以及任何单位
和个人不得非法干预、影响评标过程
和结果的法律规定。从数据安全保
护层面来说，该行为违反了《网络数
据安全管理条例》关于任何个人、组
织不得非法向他人提供网络数据等
非法网络数据处理活动的强制性规
定。从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维护层
面来说，该行为违反了《计算机信息
系统安全保护条例》关于任何组织或
者个人不得利用计算机信息系统从
事危害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公民合
法利益的活动，以及不得危害计算机
信息系统安全的强制性规定。

其次，从行为本质判定的角度来
说，网络篡改评审专家名单的行为具
备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罪的行为
本质。如前所述，非法控制计算机信
息系统罪的本质在于：在缺失或者僭
越权限时，操纵全部或者部分计算机
信息系统正常运行的行为。破坏计算
机信息系统罪的核心在于：对计算机
信息系统功能、数据、应用程序造成实
质性破坏，影响其运行或者使其不能
正常运行，这要求行为对系统功能、数
据 、应 用 程 序 造 成 不 可 逆 的 损 害 后
果。反观网络篡改评审专家名单的行
为，虽然对计算机运行的部分功能实
施了“修改”，但是该行为并未对系统
功能造成实质性不可逆的损害。由于
计算机系统功能并未部分或者整体崩

溃，所以该行为原则上不构成破坏计
算机信息系统罪，不存在由于竞合产
生的罪数争议。

最后，对网络篡改评审专家名单
的行为适用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
统罪，能够契合罪刑法定和罪责刑相
适应原则。由于网络篡改评审专家
名单行为本质为操纵计算机系统功
能运行的行为，依照非法控制计算机
信息系统罪定罪处罚，能够回应现行
刑 法 规 定 的 明 确 性 与 均 衡 性 要 求 。
虽然网络篡改评审专家名单行为对
计算机信息系统功能有部分性影响，
但是这一非正常的介入行为，尚未达
到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的程度，以介
入行为来认定“破坏”过于泛化。此
时，选择法定刑相对较轻的非法控制
计算机信息系统罪，符合罚当其罪的
刑罚公正性要求。

综上所述，在认定网络篡改评审
专家名单行为刑法性质的过程中，应
当从前置法的违反、上述二罪的行为
性质及其罪数论等维度进行综合分
析。在违反前置法的前提下，因其行
政违法和刑事违法的双重违法性而有
刑法规制的必要。整体上不应优先适
用罪数适用规则，应先做好罪名性质
的差异界分，若行为仅符合一罪的构
成要件即按照该罪进行定罪处罚，若
符合数罪的构成要件则按照交叉竞合
的适用规则从一重罪论处。如此，才
能既遵循罪刑法定原则以确保法律适
用的统一性，又基于罪责刑相适应原
则为新型网络犯罪提供裁判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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